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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对T/GIEHA 045.2—2022《品牌评价 厨房器具 第2部分：健康吸油烟机》进行了修订。

本文件与T/GIEHA 045.2—2022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 3.2 弥散浓度（烹饪弥散物）术语定义，更改为：在食物烹饪、加工过程中挥发的

细颗粒物、油烟、气态污染物及其他产物浓度的总和（本底浓度基础上的增量值），以烹饪操作人

员的呼吸区域测得的 PM2.5为标志指示物，单位为μg /m³。
—删除了6.1.2 健康吸油烟机的产品质量应符合 GB/T 17713、GB 19606、GB 29539等标准的相

关要求。

—更改了6.2.1 表1中各项项目要求修改为弥散浓度、油脂分离度、最大静压、半消声室噪声。

其中弥散浓度指标修改为≤50、50＜m≤100、100＜m＜150。并根据项目不同调整分值比例，弥散浓

度项目指标对应分值分别为160、130、100，油脂分离度、最大静压、半消声室噪声项目指标对应分

值为80、60、40。

—删除了6.2.1 表2健康吸油烟机“关联指标”评价要求。

—更改了 6.3 品牌影响度评价内容，更改为引用 T/GIEHA 045.1 标准的相关要求。

—增加了 7 性能分级要求、性能分级评价方法；修改了健康厨具标识，并根据各级指标对应划

分不同标识。

—更改了 A.1.2 更改为采样系统在吸油烟机左右两侧中部及吸油烟机正面口鼻处三处布置检测

点。

—更改了 A.2.3.3 PM2.5 检测仪修改为粉尘检测仪。

本文件由广东澄一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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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绿色时代（广州）健康投资 有限公司、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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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评价 厨房器具
第 2 部分：健康吸油烟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厨房器具健康吸油烟机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规则、评价要求、评价内容、性能分级要

求、认定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家用厨房环境中使用的吸油烟机开展品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34 花生油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2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吸油烟机的特殊要求

GB 17323 瓶装饮用纯净水

GB/T 17713 吸油烟机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29185 品牌价值 术语

GB/T 29186 品牌价值 要素

GB/T 29187 品牌评价 品牌价值评价要求

QB/T 3648 铸铁锅

T/GIEHA 045.1 品牌评价 通用规则

T/GIEHA 047 家庭厨房烹饪污染物弥散率评价要求及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7713、GB/T 29185、GB/T 29186、GB/T 29187、T/GIEHA 04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文件。

健康吸油烟机 healthy range hoods

具有降低弥散浓度、高油脂分离、高全压效率、高常态气味降低度及低噪声等健康功能，且基础指

标满足GB 17713及相关标准的吸油烟机。

弥散浓度（烹饪弥散物） Diffusion concentration (cooking contaminants)

在食物烹饪、加工过程中挥发的细颗粒物、油烟、气态污染物及其，产物浓度的总和（本底浓
度基础上的增量值），以烹饪操作人员的呼吸区域测得的 PM2.5为标志指示物，单位为μg /m³。

健康厨房器具品牌标识 healthy kitchen appliance branding

行业根据本文件规定的健康吸油烟机指标对申请“健康厨房器具”品牌标识的产品进行评审，通过

审核认定合格的，颁发的特定标识。

4 评价规则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GIEHA 045.2—2024

2

“健康吸油烟机”品牌评价由“健康指标”和“品牌影响度评价”两部分指标组成，且两部分各

有对应的评价规则，评价分值应符合 T/GIEHA 045.1 标准的相关要求。

吸油烟机在满足基础指标和品牌影响度评价的基础上，可参与“健康吸油烟机”的品牌评价。

健康吸油烟机根据“健康指标”和“品牌影响度”两部分最终的评价得分高低对前 100 名参评企

业进行排序。

5 评价要求

开展健康吸油烟机品牌评价,应满足如下要求：

——通过市场大数据采信、企业自主申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品牌评价；

——企业应提交自我声明接受行业监督公约示例见附录 B；

——企业自愿填写《（XX 年度）健康吸油烟机品牌评价申报表》，见附录 C；

——评价机构应承担企业上报数据的保密责任。

6 评价内容

基础指标

6.1.1 健康吸油烟机的安全性能应符合 GB 4706.1、GB 4706.28 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健康指标

6.2.1 健康吸油烟机指标评价分为“单项指标”见表 1。

6.2.2 评价分值根据 T/GIEHA 045.1 相关要求总分设置为 400 分，各项目评分分值见表 1。

表 1 健康吸油烟机“单项指标”评价

序号 项目 指标 单位 评分 试验方法

1
弥散浓度（m)

≤50

μg/m³

160分

详见附录A50＜m≤100 130 分

100＜m≤150 100 分

2 油脂分离度（y）

y≥92

%

80分

按照 GB/T 17713-2022规定的

方法进行。

92＞y≥88 60分
88＞y≥85 40分

3 最大静压(P)

P≥900

%

80分
900＞P≥600 60分
600＞x≥300 40分

4 半消声室噪声（z）

z≤63

dB（A）

80分
63＜z≤67 60分
67＜z≤71 40分

注：按照GB/T 17713-2022规定的方法检测数据可用于取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品牌影响度评价指标

品牌影响度评价引用T/GIEHA 045.1标准的相关要求。

指标评分评价结果

对被评价品牌，根据健康指标和品牌影响度所得分数相加得出品牌强度，品牌强度总分为1000分。

7 性能分级要求

表 2 健康吸油烟机性能分级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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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指标 单位 分级

1 弥散浓度（m)

≤50

μg/m³
A

50＜m≤100 B

100＜m≤150 C

2 油脂分离度（y）

y≥92

%

A

92＞y≥88 B

88＞y≥85 C

3 最大静压(P)

P≥900
%

A

900＞P≥600 B

600＞x≥300 C

4 半消声室噪声（z）

z≤63
dB（A）

A

63＜z≤67 B

67＜z≤71 C

注：按照 GB/T 17713-2022 规定的方法检测数据可以取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性能分级评价方法

7.1.1 健康吸油烟机性能分级的评价分级指标分别依据表 2 进行单项等级划分。

7.1.2 健康吸油烟机的性能等级划分原则参考表 3。

表 3 性能分级划分及对应标识

评价等级 划分依据 标识

五星 4个及以上指标达到A级（其中弥散浓度为强制性要求达到A级）

四星
2个指标达到A级，至少1个达到B级（其中弥散浓度为强制性要

求达到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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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等级 划分依据 标识

三星
除“一级”、“二级”以外的情况（其中弥散浓度为强制性要求达到

B级）

注：健康吸油烟机性能分级指标评价应满足表 2 中所有项目指标应达到 C 级以上即可参与评价。

8 认定要求

8.1.1 根据中国品牌建设室内空气品牌集群、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发布的《品牌评价 厨房器

具 第 2部分：健康吸油烟机》标准，通过行业指定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对生产健康吸油烟机企业提交的

健康吸油烟机评价申请进行评审，通过审核认定合格的产品，可授予“健康厨房器具”品牌标识，简称

“健康厨具”品牌标识。

8.1.2 参评企业可向品牌集群、协会联合秘书处申请使用健康厨器品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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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弥散浓度测试方法

A.1 试验装置

A.1.1 模拟厨房实验室

本试验应在无强制对流空气的模拟厨房实验室内进行，实验室长*宽*高为3500mm*2500mm*2500mm，

实验室布置见图1。

图 A.1 模拟厨房实验室

A.1.2 采样系统

采样系统应在吸油烟机左右两侧中部及吸油烟机正面口鼻处三处布置检测点，并用粉尘检测仪

测试弥散浓度，各位置如图A.2所示。

图 A.2 检测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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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试验条件

A.2.1 环境条件

A.2.1.1 当室外空气污染严重或其他影响试验结果情况发生时，应安装新风净化装置。

A.2.1.2 初始环境应达到以下条件后方可进行试验：

a) 环境温度：20℃±5℃;

b) 相对湿度：40%～70%；

c) 风速≤0.2m/s；

d)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e) 吸油烟机弥散浓度 C0最高限值为 100μg/m³；
f) 本底 PM2.5 浓度不应超过 GB/T 18883 规定的限值。

A.2.2 吸油烟机安装高度

试验时，吸油烟机最低部位与电炉发热盘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为制造商随机提供的用户使用说明书

中标识出的最小安装高度，且应与墙面完全贴合。

A.2.3 试验器材

A.2.3.1 试验锅

试验锅为直径32cm，高小于10cm的表面无涂层铸铁锅（符合QB/T 3648的要求)。

A.2.3.2 称重天平（针对各种试验食材）：

a) 量程为 0 g～120g；

b) 精度为±0.01g。

A.2.3.3 粉尘检测仪

粉尘检测仪的量程、流量、分辨率、误差、采样频次应满足表A.1的要求。

表 A.1 粉尘检测仪的量程、精度、采样频次要求

序号 项目 指标
1 量程 1～150000μg/m³
2 精度 ±1μg/m³
3 采样频次 ≥1次/s

A.2.3.4 食材

a) 爆炒海带（海带 100g）；

b) 原材料要求：

——干海带：干海带泡水 1h 后晾干表面水分，切成(4*4)cm的块状；

——瓶装饮用水(符合GB 17323)；

——食用油：一级物理压榨花生油(符合GB/T 1534)。

A.3 试验程序

A.3.1 弥散浓度测试

a) 吸油烟机设备背压为 300pa 并开启最高档位连续运行 30min 进行实验室通风清洁处理，检测

此时的三点处的弥散浓度平均得到 C0，为试验做准备；

b) 灶具开启（最高档位），锅内倒入食用油(20ml)，当油温升至(260±10)℃时，倒入准备好的

食材，按常规烹饪方式进行翻炒 10s，翻炒后把食材平均分布在锅内，静待 30s；

c) 沿锅边均匀倒入饮用水（30ml），按常规烹饪方式进行翻炒 10s 再把食材平均分布在锅内， 倒

入食用油(20ml) 后静止 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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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沿锅边均匀倒入饮用水（30ml），按常规烹饪方式进行翻炒 10s 再把食材平均分布在锅内静 止

30s；

e) 沿锅边均匀倒入饮用水（30ml），按常规烹饪方式进行翻炒 10s 再把食材平均分布在锅内后 关

闭灶具，静止 1min；

f) 按采样系统要求对三个检测点的弥散浓度进行采集（采点时间从油温升至 260±10 时开始）

用 PM2.5 检测仪对各测点每 2s 读取一次弥散浓度平均数值(每 2s 的取点 1 次),同时各检测点

均 需进行 2 次检测，并记录数值；

g) 按步骤 a)～f)对每个炉头进行测试，各检测点的结果取 2 次测试的平均值。

A.3.2 评价

各测点的检测结果均应符合6.2的要求。

A.3.3 油烟颗粒物浓度计算方法

A.3.3.1 呼吸区油烟颗粒物浓度 P1 计算

P1=Max(C11:C12: C13:C14:C15:C16)-C0--------------------------------------------(A.1)

A.3.3.2 烟机侧面油烟颗粒物浓度 P2 计算

P2=Max(C21:C22:C23:C24:C25:C26)-C0--------------------------------------------(A.2)

A.3.3.3 烟机侧面油烟颗粒物浓度 P2 计算

P3=Max(C31:C32:C33:C34:C35:C36)-C0--------------------------------------------(A.2)
A.3.6厨房油烟 PM2.5颗粒物浓度评价

厨房油烟 PM2.5 颗粒物浓度指标包括呼吸区油烟颗粒物浓度和环境油烟颗粒物浓度，指标评价见表

A.2。

表 A.2 油烟颗粒物浓度指标评价

测试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评价

A B C

1
呼吸区油烟颗粒物浓度

P1/(μg/m3)
≤50 50＜C1≤100 100＜C1≤150

2
左侧面区油烟颗粒物浓度

P2/(μg/m3)
≤50 50＜C2≤100 100＜C2≤150

3
右侧面区油烟颗粒物浓度

P2/(μg/m3)
≤50 50＜C3≤100 100＜C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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